[bookmark: _GoBack]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4、 補助之原則：
(1) 案件之補助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2) 申請單位須編列自籌款，並不得少於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五。
(3) 每年僅得就同一補助項目補助一次，並不得超過二項。同時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4) 申請者不得有借用他人名義申請、代為執行或計畫人員高度重疊之情事。違反者，本會得不予受理；已核定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5) 申請單位如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設、浮報或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者，本會得撤銷補助，追繳補助經費，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6) 補助經費在公告金額以上，且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7) 補助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並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8) 補助案件涉有補助財產項目者，申請單位應建立財產管理辦法俾供查核。

5、 [bookmark: _Hlk229759138]申請單位應於活動前一個月，函送計畫書（附件一）、申請書（附件二）各二份，並敘明下列事項，向本會提出申請：
(1) 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額度。
(2) 有向他機關（構）提出申請補助者，他機關（構）之補助項目及額度。
申請書件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者，本會得逕予退回，不予審查。

七、 本要點補助經費於補助計畫辦理完竣驗收後，一次撥付。補助對象應於計畫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撥款作業。其支用單據處理及核銷程序，應依本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個人及學校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並檢具下列文件： 
(1) 成果報告書（含照片）（如附件三）。
(2) 費用結報明細表（如附件四）。
(3) 受補（捐）助計畫或活動收支彙總表（如附件四）。
(4) 地方政府檢附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
